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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红十字会被评为

“第十一届全运会筹办工作先进集体”

在日前召开的济南市第十一届全运会筹办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市红十字会被评为“第十一届全运会筹办工作先进集体”。市红十字会作为十一运保障的成员单位，在全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四保”要求，把“全力以赴服务全运，全面动员保障全运”当做光荣使命和重要责任，把全运筹办的服务和保障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提出了“发挥职能、维护稳定，满足需求、服务全运” 的工作思路，积极发挥职能优势，大力倡导“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成功举办有特色、高水平的全运会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广泛开展多样化、特色化的志愿服务。以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为核心，动员驻济高校在校学生和社会各界志愿者8.2万人，在应急救援、人道救助、公益宣传等领域组建志愿服务队，创建志愿服务基地，从人民群众愿望出发，精心设计活动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营造了“人人关注全运、人人参与全运”的浓厚氛围。二是积极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工作，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无偿献血与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20余次，向 10个区市红十字会和45个社区服务工作站发放了 “无偿献血科普知识进社区”宣传挂图，在驻济高校组织集中无偿献血活动5次，组建全运会紧急用血志愿服务队，招募紧急用血志愿者大学生820多名。三是积极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深入重点行业和重点人群开展救护培训班79期，培训应急救护师资人员212人，培训志愿者105100人，通过救护、救援及防病知识的普及和培训，有效的提高了志愿者和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能力，为全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市红十字会召开干部集体谈话会

11月25日，市红十字会在会机关一楼会议室，召开全体干部集体谈话会，常务副会长马继任对新任职干部进行了集体谈话和廉政谈话，市红十字会机关及事业发展中心科级以上人员参加了集体谈话会，谈话会由副会长孙宝占主持。

孙宝占副会长首先宣读了市卫生局党委对市红十字会新任职干部的任免决定，两名同志作为新任职干部代表做了代表性发言，马继任常务副会长做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马会长要求大家要正确认识新岗位、新任务，面对进退流转，保持良好心态，尽快转变角色，以饱满、热情、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去。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加强修养，加强学习。要克服工作忙而无暇学等不良倾向，提出学习是一种境界、学习是一种责任、学习是一种需要、学习是一种艺术、学习是一种修养。要学会用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注重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二是要厉行职责，恪尽职守。“职”就是基本职务要求、常规、规定、最起码的任务。“责”就是常规以外的责任。要努力培养五种能力，即沟通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执行能力和自律能力。

市红十字会开展“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为纪念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市红十字会联合济南铁路局，在济南火车站广场开展了以“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为主题的艾滋病预防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立了咨询台，五十多名红十字志愿者向过往乘客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品和安全套以及代表关爱之“心”的红丝带，还聘请了专家进行防艾知识答疑解问，丰富市民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大力提倡市民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非评判，非歧视态度。山东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曹怀杰、秘书长玄兴华等领导亲临现场参与宣传。活动当天发放宣传册两千余份，受益人数近千人。
2009年12月1日，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预防艾滋病活动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普遍可及和人权”。目前，市红十字会依托县（市）区红十字会预防艾滋病宣传小组以及济南市“红丝带志愿者联盟”，开展了一系列的艾滋病宣传活动，以印发宣传单、知识讲座、图片展以及红丝带晚会等形式，入高校、进社区，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及歧视，共开展活动14次，发放宣传册5000余份，并在2009年被省红十字会授予“山东省红十字系统艾滋病宣传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山东省暨济南市遗体捐献纪念碑落成

12月4日，山东省暨济南市遗体捐献纪念碑落成典礼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山东福寿园举行。省红十字会七届三次理事会与会人员、市红十字会机关、事业发展中心、各县（市）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代表、新闻媒体等200余人参加了落成典礼，典礼由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曹怀杰主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王随莲，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邹世平共同为纪念碑揭幕。省政协副主席王新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牟陆阳，市政协副主席、市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王世敦等领导出席典礼仪式。
遗体捐献纪念林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山东福寿园文化陵园内，青山簇拥，绿水环抱，松柏林立，是为纪念遗体捐献者专门建造的一处安息区，为后人提供一处缅怀捐献者的特殊家园，也将成为弘扬红十字精神的重要基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建设的教育基地。遗体捐献纪念碑高约7米，正面题“遗体捐献纪念林”几个大字，其后方是6个书本造型雕塑，上面镌刻着捐献者的名字。在书本造型雕塑的后面，种植着三排高大的藏青翠柏，寓意捐献者的精神永存，万古长青。遗体捐献纪念林工程从策划到建成历时四年，期间4次选址、7次修改设计方案，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山东福寿园无偿提供2000平米土地作为遗体捐献纪念林的核心建筑区使用。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进一步深化，完善了遗体捐献登记和接受制度，加强了与遗体捐献接收单位的联系，对已实现的遗体捐献志愿者资料进行了重新核对与整理，遗体捐献接收工作顺利、及时；开展了遗体捐献志愿者座谈会，对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进行了走访，并对部分遗体捐献志愿者进行了健康查体。截至目前，济南市共注册登记遗体捐献志愿者550人，实现捐献人数46例。

遗体捐献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红十字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项事业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接受，并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不仅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为人类的健康和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推动移风易俗、殡葬改革，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利国利民的义举。
报：山东省红十字会，焉荣竹书记、张建国市长、邹世平副市长，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办公厅，本会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兼职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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